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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年報 

年報內容包括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業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1.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就公司簡介、業務狀況、財務狀況、組

織系統圖、年度重大營運事件簡略說明。 

2. 業務報告：各電業依其業務狀況進行說明。 

(1) 發電業應包括供電報告、售電報告。 

(2) 輸配電業包括輸配電報告、輸配電設備報告。 

(3) 售電業應包括購售電報告、未來 10 年購售電計劃。發電業應包

括供電報告、售電報告。 

3.財務報告：年度之收支實績比較表。 

 

一、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 

1.公司簡介：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共 3組 Vestas V105 型風力

發電機組(裝置總容量 10,350 瓩)，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商業運轉至今；所有風力發電機組 111 年大部分

時間皆運轉正常，無工安環保事故發生。 

2.業務狀況：除售電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另外還售電予

台汽電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3.財務狀況：正常。 

4.重大營運事項：風力發電機組電力電纜，於 111 年 4月 26 日 16

時許，遭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承攬商，因執行鋼板樁植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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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慎截斷，造成停機，並於同年 5月 18 日 14 時許修復，恢復正

常運轉。 

 

5.組織系統圖： 

 

 

 

 

 

廠長

施品均

運轉部

1、曾嘉慶

2、黃建城

3、Vestas維護人員

(常駐人力為2人)

工程部

1、張菘原

2、彰區機電

(負責機電檢測作業)

倉儲組

黃瑞玄

工安組

1、李洽芳

2、彭仁治

專任主任技術員

藍喬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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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報告 

1.發電業之年度供電報告 

主要揭露再生能源發電業當年之供電情形及設備狀況，含裝置容

量、發電量、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量因數、可用率、最大出力

值、熱耗率）、燃料耗用量、機組停機容量、空氣污染排放量，以及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等項目。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裝置容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量 3-1 

2. 發電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量、廠用電

量、淨發電量、自用電量 
3-2 

3. 發電設備運作

情形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量因數、

可用率、最大出力值，以及各發電機組

之每度低熱值毛熱耗率（LHV Gross） 

3-3 

4. 燃料耗用量 
當年之燃料煤、亞煙煤、燃料油、柴油、

天然氣、廢棄物、沼氣、黑液、蔗渣用量 
無 

5. 機組停機容量 
當年及預計下一年度各發電機組之停機

事由、停機容量、停機期間 
3-5 

6. 發電機組之空

氣污染排放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 
無 

7. 未來 10 年發

電機組設置規劃 

未來 10 年所預計新增、除役、汰換之發

電機組規劃及機組規格、性能填報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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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裝置容量 

111 年度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本年度 

實績值(瓩)(A) 

上年度 

實績值(瓩)(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合計 

風力 星寶風力電廠 3 10,350 10,350 0 10,350 

合計 10,350 10,350 0 10,350 

 

 

表 3-2 發電量 

111 年度 

(1)毛發電量、廠用電量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備註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本年度實績

值(度)(C) 

上年度實績值 

(度)(D) 

年度差異比較 

(C/D-1)*100 

風力 星寶 3 25,183,477 10,249,341 145.71 409,182 163,355 150.49  

合計 25,183,477 10,249,341 145.71 409,182 163,355 150.49  

備註：110 年 8 月取得電業執照，配合簡明月報申報內容，110 年度實績值僅統計 8~12 月之發電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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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淨發電量、自用電量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備註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本年度實績

值(度)(C) 

上年度實績值 

(度)(D) 

年度差異比較 

(C/D-1)*100 

風力 星寶 3 24,774,295 10,085,986 145.63 0 0 0  

合計 24,774,295 10,085,986 145.63 0 0 0  

備註：110 年 8 月取得電業執照，配合簡明月報申報內容，110 年度實績值僅統計 8~12 月之發電相關數據。 

 

表 3-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111 年度 

(1)容量因數、可用率、最大出力值 

能源別 

電廠/發

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備註 
本年度 

實績值

(%)(A) 

上年度

實績值

(%)(B) 

年度差異比

較(%) 
(A/B-1)*100 

本年度 

實績值 

(%)(C) 

上年度 

實績值 

(%)(D) 

年度差異比

較(%) 
(C/D-1)*100 

本年度 

實績值 

(%)(E) 

上年度 

實績值 

(%)(F) 

年度差異比

較(%) 
(E/F-

1)*100 

風力 星寶 3 27.78 27.0 2.89 71.97 95.4 -24.56 100 100 0  

合計 27.78 27.0 2.89 71.97 95.4 -24.56 100 100 0  

備註：110 年 8 月取得電業執照，配合簡明月報申報內容，110 年度實績值僅統計 8~12 月之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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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機組停機容量 

111 年度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年度 下年度 

停機裝 

置容量 
停機期間 

停機裝 

置容量 
停機期間 

WTGB01 K6 3450kW 

1/2 12:16~1/2 18:58 

1/2 19:12~1/3 7:48 

1/3 9:48~1/3 15:24 

1/14 17:31~1/16 8:39 

1/16 8:40~1/17 9:50 

1/17 9:38~1/17 16:14 

1/18 11:22~1/18 20:00 

1/19 2:44~1/19 9:30 

1/19 9:40~1/21 8:40 

1/21 12:30~1/21 22:50 

1/21 23:20~1/23 7:40 

1/23 11:05~1/23 16:21 

1/24 8:30~1/24 18:20 

2/5 2:05~2/5 8:00 

2/10 13:08~2/10 18:00 

2/11 10:21~2/11 12:12 

2/15 9:31~2/15 13:57 

2/15 16:55~2/15 21:31 

2/21 5:02~2/21 10:08 

3/2 18:51~3/2 19:23 

4/12 13:20~4/12 15:45 

4/14 13:20~4/14 15:14 

4/18 10:18~4/18 13:13 

- - 

WTGB01 K16 3450kW 4/26 15:00~5/1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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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00~5/18 13:50 

WTGB01 K6 3450kW 

6/8 18:40~6/9 10:40 

6/9 15:00~6/10 11:00 

6/10 13:30~6/11 10:30 

6/11 11:00~6/13 17:00 

6/13 16:22~6/13 19:44 

6/27 0:20~6/27 11:00 

6/27 16:40~6/28 3:12 

7/26 0:00~7/26 14:00 

7/28 7:10~7/28 22:20 

7/29 2:05~7/29 13:30 

8/7 10:00~8/8 18:03 

8/10 8:36~8/11 18:00 

8/30 8:56~8/30 17:10 

12/18 22:20~12/19 12:21 

12/19 13:11~12/20 19:45 

12/23 22:03~12/25 9:30 

12/25 12:45~12/26 13:12 

12/26 13:45~12/26 19:32 

- - 

WTGB02 K6 3450kW 

1/3 11:30~1/3 13:31 

3/27 21:20~4/1 0:00 

4/1 0:00~4/26 14:50 

- - 

WTGB02 K16 3450kW 
4/26 14:50~5/1 0:00 

5/1 0:00~5/18 14:20 
- - 

WTGB02 K6 3450kW 

5/18 14:20~6/1 0:00 

6/1 0:00~7/1 0:00 

7/1 0:00~8/1 0:00 

8/1 0:00~9/1 0:00 

9/1 0:00~10/1 0:00 

10/1 0:00~10/4 11:00 

10/4 21:45~10/5 8: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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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6:30~10/8 8:10 

10/8 15:02~10/8 19:15 

11/19 8:00~11/19 15:10 

11/20 9:50~11/21 15:15 

12/7 4:45~12/8 11:50 

12/8 13:20~12/9 11:50 

12/11 8:15~12/11 20:50 

12/16 5:40~12/16 15:50 

12/17 7:38~12/18 14:10 

WTGB03 K6 3450kW 

1/5 0:00~1/5 14:20 

1/11 16:25~1/11 18:55 

1/13 18:30~1/13 20:50 

1/29 20:35~1/31 11:55 

1/31 13:50~1/31 15:10 

2/12 12:50~2/13 12:20 

2/13 12:20~2/13 14:20 

2/14 7:00~2/14 10:12 

2/14 10:20~2/14 15:10 

3/27 22:21~3/28 12:21 

3/28 15:40~3/29 10:30 

3/29 16:20~3/30 10:09 

3/31 11:10~3/31 23:39 

4/1 0:10~4/1 11:40 

4/3 2:04~4/4 8:18 

4/4 8:55~4/4 12:45 

4/23 23:08~4/25 8:50 

4/26 11:25~4/26 15:00 

- - 

WTGB03 K16 3450kW 
4/26 15:00~5/1 0:00 

5/1 0:00~5/18 15:25 
- - 

WTGB03 K6 3450kW 
7/12 10:50~7/12 18:30 

7/20 20:40~7/21 9:20 
- - 



10 

8/3 18:00~8/9 7:50 

8/13 14:00~8/15 16:40 

8/22 15:00~8/23 14:10 

8/27 1:00~8/27 21:00 

8/28 14:35~8/29 13:30 

8/31 15:00~8/31 23:30 

9/1 0:10~9/1 14:20 

9/1 14:40~9/3 15:50 

9/3 16:10~9/4 8:10 

9/7 15:50~9/8 8:10 

9/8 16:50~9/12 20:00 

9/12 21:00~9/14 10:30 

9/16 0:00~9/16 16:56 

9/17 21:00~9/20 13:00 

9/20 20:31~9/21 15:10 

10/5 23:15~10/6 15:00 

10/25 9:57~10/25 16:50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K12 

K16 

線路故障 

外因跳機 

K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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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 

112 年～121 年 

風力機組 

電廠名稱 機組數目 單機容量(MW) 裝置容量(MW) 
淨尖峰出力值

(MW) 

預計 

併聯日期 

預計 

除役日期 
製造商 

星寶風力電廠        

備註：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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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電業之年度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狀況。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

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轉供售予終端用戶。各發電業依其售電對象填報相

關內容，含售電量及用戶數。另外，針對售電予終端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業，須

另填報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 

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

電量 

當年度各能源類別售電量 
4-1 

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

之售電量 

依據各能源類別及不同業者，當年所售予各

業者之電量 
4-2 

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當年度之用戶名稱、行業別、售電實績值 

無 

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量 
當年度之用戶名稱、行業別、售電實績值 

無 

5. 再生能源發電業：未

來 10 年售電計畫 

未來 10 年每年的售電規劃量、每度平均售

價與用戶數。 
無 

 

表 4-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111 年度 

能源別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風力 746,167 26,152,287 -97.15 

合計 746,167 26,152,287 -97.15 

備註：上年度實績值，累計自 109 年 11 月 6 日首次抄表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表 4-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售電量 

111 年度 

能源別 業者名稱*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風力 
台汽電綠能 

股份有限公司 
24,028,128 5,258,590 356.93 

合計 24,028,128 5,258,590 3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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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報告 

(1) 年度之收支實績比較表：電業均需填報當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若為發電

業，另須編製扣除再生能源收入之調整後收支實績表（再生能源發電業、

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純益未達實收資本額 10%之發電業，免附調整後收

支實績表）。 

(2) 其它財務報表：依電業組織型態劃分為股份有限公司、非股份有限公司

（僅再生能源發電業）。非公開發行公司年度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綜

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 

(3) 關係企業關係概況（僅再生能源發電業繳交）。 

 

1.收支實績比較表 

（1）收支實績比較表 

111 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A) 

去年度實績數 

(B) 

年度差異 

(A-B) 

1. 營業收入 92,602,058 76,395,193 16,206,865 

 電業收入 92,602,058 76,395,193 16,206,865 

 其他營業收入 0 0 0 

2. 營業支出 37,470,820 34,576,060 2,894,760 

營業成本 32,777,815 32,573,747 204,068 

營業費用 4,693,005 2,002,313 2,690,692 

3. 營業收益(1-2) 55,131,238 41,819,133 13,312,105 

4. 稅後盈餘 35,993,002 26,444,738 9,54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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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財務報告＊ 

  電業除填報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外，另須繳交年度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並且，考量各電業

因經營型態不同，財報科目可能會有所差異，因此針對年度財務報告不另行訂定

表單格式。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年度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電業之組織型態若為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則除了繳交年度財務報告，

尚須編製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分析表。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因此，

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 

 

 

 

 

 

 

 

 

 

 

 

 

 

 



 

 

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民國111及110年度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18鄰工業西七路39號  

電話： (02)8798-2899 

 
 
 



 

- 1 - 

會計師查核報告  

 

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

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

狀況，暨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

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與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

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報表編

製有關之規定，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

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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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

理階層意圖清算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

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

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

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

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

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

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

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

情況可能導致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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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

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陳 招 美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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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現金（附註六）    $ 26,168,766     4    $ 54,927,704     8 
應收帳款－關係人（附註一、四、七、十三及十八）     43,689,424     7     20,173,884     3 
其他應收款（附註十四）     5,276,086     1     -     - 
留抵營業稅額     22,839,792     3     26,273,029     4 
其他流動資產（附註十五）     283,332     -     2,575     - 

流動資產總計     98,257,400     15     101,377,192     15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四、八、十八及二十）     551,220,722     85     582,130,295     85 
使用權資產（附註四及九）     1,610,550     -     1,705,758     -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四及十五）     219,611     -     123,532     - 
存出保證金     200,000     -     200,000     - 

非流動資產總計     553,250,883     85     584,159,585     85 
                     
資  產  總  計    $ 651,508,283     100    $ 685,536,777     100 
         
負 債 及 權 益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附註十及二十）    $ 37,000,000     6    $ 40,000,000     6 
應付帳款－關係人（附註十八）     598,049     -     617,658     - 
其他應付款（附註十一及十八）     9,584,592     1     66,981,177     10 
租賃負債（附註四及九）     1,289,971     -     1,275,866     - 
本期所得稅負債（附註四及十五）     6,827,491     1     4,916,717     1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附註十及二十）     39,280,000     6     35,280,000     5 

流動負債總計     94,580,103     14     149,071,418     22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附註十及二十）     337,800,000     52     339,080,000     49 
租賃負債（附註四及九）     362,034     -     382,615     - 

非流動負債總計     338,162,034     52     339,462,615     49 
                     

  負債合計     432,742,137     66     488,534,033     71 
                     
權益（附註十二）         
股  本         

普通股股本     177,870,000     28     177,870,000     26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913,274     -     -     - 
未分配盈餘     38,982,872     6     19,132,744     3 

保留盈餘總計     40,896,146     6     19,132,744     3 
權益合計     218,766,146     34     197,002,744     29 

                     
負 債 及 權 益 總 計    $ 651,508,283     100    $ 685,536,777     100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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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1年度  110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附註一、四、十三及十八）    $ 92,602,058     100    $ 76,395,193     100 
                     
營業成本（附註十四及十八）     32,777,815     35     32,573,747     43 
                     
營業毛利     59,824,243     65     43,821,446     57 
                     
營業費用（附註十八）     4,693,005     5     2,002,313     2 
                     
營業淨利     55,131,238     60     41,819,133     55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利息收入     34,781     -     6,490     - 
其他收入     3,378     -     4,912     -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十四及十

八）   (  500,000 )   (  1 )     -     - 
財務成本（附註十四及十八）   (  9,483,778 )   (  10 )   (  8,774,613 )   (  12 )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合計   (  9,945,619 )   (  11 )   (  8,763,211 )   (  12 ) 

                     
稅前淨利     45,185,619     49     33,055,922     43 
                     
所得稅費用（附註四及十五）     9,192,617     10     6,611,184     8 
                     
本年度淨利     35,993,002     39     26,444,738     35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35,993,002     39    $ 26,444,738     35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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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保 留 盈 餘   

  普 通 股 股 本  法定盈餘公積  未 分 配 盈 餘  權 益 總 額 

110年 1月 1日餘額    $ 177,870,000    $ -   ( $ 7,311,994 )    $ 170,558,006 
                     
110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     26,444,738     26,444,738 
                     
110年 12月 31日餘額     177,870,000     -     19,132,744     197,002,744 
                     
110年度盈餘分配         

法定盈餘公積     -     1,913,274   (  1,913,274 )     - 
現金股利     -     -   (  14,229,600 )   (  14,229,600 ) 

                     
111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     35,993,002     35,993,002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 177,870,000    $ 1,913,274    $ 38,982,872    $ 218,766,146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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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1年度  110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淨利    $ 45,185,619    $ 33,055,922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31,004,781     31,070,859 
利息費用     9,480,918     8,772,899 
利息收入   (  34,781 )   (  6,490 )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數     
應收帳款－關係人   (  23,515,540 )   (  4,934,115 ) 
其他應收款   (  5,276,086 )     - 
留抵營業稅額     3,433,237   (  1,281,098 ) 
其他流動資產   (  283,332 )     598,943 
應付帳款－關係人   (  19,609 )     617,658 
其他應付款     813,686   (  15,850,381 ) 

營運產生之現金     60,788,893     52,044,197 
收取之利息     34,781     6,490 
支付之利息   (  9,416,253 )   (  8,543,678 ) 
支付之所得稅   (  7,375,347 )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4,032,074     43,507,00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十九）   (  58,275,000 )   (  18,310,435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  3,000,000 )     5,000,000 
舉借長期借款     40,000,000     25,000,000 
償還長期借款   (  37,280,000 )   (  17,640,000 )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     68,000,0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   (  68,000,000 )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  6,412 )   (  6,341 ) 
支付現金股利   (  14,229,600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  14,516,012 )     12,353,659 

           
本年度現金（減少）增加數   (  28,758,938 )     37,550,233 
           
年初現金餘額     54,927,704     17,377,471 
           
年底現金餘額    $ 26,168,766    $ 54,927,704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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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11 年及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除另予註明者外，金額係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  公司沿革  

  星寶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 ”）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設立，係經營風力發電業務。  

  本公司原產出之電力全數銷售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 “台電 ”），嗣於 110 年 11 月 18 日與台電終止電能購售契約，並與台

汽電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台汽電綠能 ”）簽訂電能轉供契約

後，本公司產出之電力主要銷售予台汽電綠能。  

  截至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無正式編制員工。  

  本財務報表係以本公司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二、  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於 112 年 3 月 1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  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適用  

 (一 ) 首次適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國際會計準則（ IAS）、解釋（ IFRIC）

及解釋公告（ SIC）（以下稱「 IFRSs」）  

  適用修正後之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s 不致造成本公司

會計政策之重大變動。  

 (二 ) 112 年適用之金管會認可之 IFRSs 

新 發 布 ／ 修 正 ／ 修 訂 準 則 及 解 釋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發布之生效日 

IAS 1之修正「會計政策之揭露」  2023年 1月 1日（註 1） 

IAS 8之修正「會計估計值之定義」  2023年 1月 1日（註 2） 

IAS 12 之修正「與單一交易所產生之資產及負債

有關之遞延所得稅」 

 2023年 1月 1日（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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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於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適用此項修正。 

註 2：  於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所發生之會計估

計值變動及會計政策變動適用此項修正。  

註 3：  除於 2022 年 1 月 1 日就租賃及除役義務之暫時性差異認列遞

延所得稅外，該修正係適用於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後所發生之

交易。  

  截至本財務報表通過發布日止，本公司評估適用上述準則、解

釋之修正將不致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造成重大影響。  

 (三 ) IASB 已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s 

新 發 布 ／ 修 正 ／ 修 訂 準 則 及 解 釋  IASB發布之生效日（註 1） 

IFRS 10及 IAS 28之修正「投資者與其關聯企業或

合資間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未  定 

IFRS 16之修正「售後租回中之租賃負債」  2024年 1月 1日（註 2） 

IFRS 17「保險合約」  2023年 1月 1日 

IFRS 17之修正  2023年 1月 1日 

IFRS 17之修正「初次適用 IFRS 17及 IFRS 9－比

較資訊」 

 2023年 1月 1日 

IAS 1之修正「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4年 1月 1日 

IAS 1之修正「具合約條款之非流動負債」  2024年 1月 1日 

 

註 1：  除另註明外，上述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或解釋係於各該

日期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生效。  

註 2：  賣方兼承租人應對初次適用 IFRS 16 日後簽訂之售後租回交

易追溯適用 IFRS 16 之修正。  

  截至本財務報表通過發布日止，本公司仍持續評估上述準則、

解釋之修正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之影響，相關影響待評估完成時

予以揭露。  

 四、  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 )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經金管會

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s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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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編製基礎  

  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基礎編製。  

 (三 )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2.  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及  

 3.  現金（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換或清償負

債而受到限制者）。  

  流動負債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2.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以及  

 3.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 12個月之負

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

動負債。  

 (四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認列，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

及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耐用年限內按直線基礎對每一重大部分

單獨提列折舊。本公司至少於每一年度結束日對估計耐用年限、殘

值及折舊方法進行檢視，並推延適用會計估計變動之影響。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除列時，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

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  

 (五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使用權資產之減損  

  本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可能已減損。若有任一減損跡象存在，則

估計該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倘無法估計個別資產之可回收金額，本

公司估計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共用資產係依合

理一致基礎分攤至最小現金產生單位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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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回收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個

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其帳面金額時，將該資

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調減至其可回收金額，減損損失係認

列於損益。  

  當減損損失於後續迴轉時，該資產及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

調增至修訂後之可回收金額，惟增加後之帳面金額以不超過該資產

及現金產生單位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帳面金額

（減除折舊）。減損損失之迴轉係認列於損益。  

 (六 ) 金融資產之減損評估  

  本公司對於應收款項係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按預期信用損失評

估其減損損失，應收款項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失。  

  預期信用損失係以發生違約之風險作為權重之加權平均信用損

失。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代表應收款項於預期存續期間所有可

能違約事項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減損損失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

帳面金額。  

 (七 ) 收入認列  

  售電收入於電力傳輸至台電端之變電所時認列。  

  營業收入係按本公司與買方所協議交易對價之公平價值衡量；

惟營業收入之對價為 1 年期以內之應收款時，其公平價值與到期值

差異不大且交易量頻繁，則不按設算利率計算公平價值。  

 (八 ) 租   賃  

  本公司於合約成立日評估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本公司為承租人  

  除適用認列豁免之低價值標的資產租賃及短期租賃之租賃給付

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費用外，其他租賃皆於租賃開始

日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原始按成本（包含租賃負債之原始衡量金額、租賃

開始日前支付之租賃給付減除收取之租賃誘因、原始直接成本及復

原標的資產之估計成本）衡量，後續按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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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並調整租賃負債之再衡量數。使用權資產係

單獨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使用權資產採直線基礎自租賃開始日起至耐用年限屆滿時或租

賃期間屆滿時兩者之較早者提列折舊。  

  租賃負債原始按租賃給付（包含取決於指數或費率之變動租賃

給付）之現值衡量。若租賃隱含利率容易確定，租賃給付使用該利

率折現。若該利率並非容易確定，則使用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  

  後續，租賃負債採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基礎衡量，且利息

費用係於租賃期間分攤。若租賃期間或用於決定租賃給付之指數或

費率變動導致未來租賃給付有變動，本公司再衡量租賃負債，並相

對調整使用權資產，惟若使用權資產之帳面金額已減至零，則剩餘

之再衡量金額認列於損益中。租賃負債係單獨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九 ) 借款成本  

  直接可歸屬於取得、建造或生產符合要件之資產之借款成本，

係作為該資產成本之一部分，直到該資產達到預定使用或出售狀態

之幾乎所有必要活動已完成為止。  

  除上述外，所有其他借款成本係於發生當年度認列為損益。  

 (十 ) 所  得  稅  

  所得稅費用係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之總和。  

 1.  當期所得稅  

  當期應付所得稅係以當期課稅所得為基礎。因部分收益及

費損係其他期間之應課稅或可減除項目，或依相關稅法非屬應

課稅或可減除項目，致課稅所得不同於綜合損益表所報導之稅

前淨利。本公司當期所得稅相關負債係按資產負債表日法定稅

率計算。  

  本公司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加徵所得稅，因

當期之盈餘分配情形尚具不確定性，故列為董事會決議年度之

所得稅費用。  

  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之調整，列入當期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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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依財務報表帳載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與計算

課稅所得之課稅基礎二者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予以認列。遞延

所得稅負債一般係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認列，而遞延

所得稅資產則於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使

用時認列。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

檢視，並針對已不再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

者，調減遞延所得稅資產帳面金額。原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

產者，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檢視，並在未來很有可

能產生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者，調增遞延所得稅資產帳面金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係以預期資產實現或負債清償時之

稅率衡量，該稅率係以資產負債表日已立法或實質性立法之稅

率及稅法為基礎。  

 3.  本期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

益相關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五、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公司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

者，管理階層必須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

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本公司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近期之發展及對經濟環境、氣候

變遷及相關政府政策及法規、俄羅斯與烏克蘭軍事衝突及相關國際制

裁對經濟環境、通貨膨脹及市場利率波動可能之影響，納入對現金流

量推估、成長率、折現率、獲利能力等相關重大會計估計之考量，管

理階層將持續檢視估計與基本假設。若估計之修正僅影響當年度，則

於修正當年度認列；若會計估計之修正同時影響當年度及未來期間，

則於修正當年度及未來期間認列。  

  本公司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估計與基本假設，經本公司之管理階

層評估後並無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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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現   金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銀行活期存款    $ 26,168,766    $ 54,927,704 
 
  銀行活期存款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利率區間如下：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銀行活期存款  0.425%  0.02%～0.04% 

 
 七、  應收帳款－關係人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應收帳款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總帳面金額    $ 43,689,424    $ 20,173,884 
 
  本公司採用 IFRS 9 之簡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應收

帳款之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依個別客戶評估，其考量

客戶過去違約紀錄與現時財務狀況、產業經濟情勢，並同時考量 GDP

預測及產業展望。  

  由於個別評估客戶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顯示應收帳款均可回

收，本公司並未對應收帳款提列備抵損失。  

 八、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機 器 設 備 

成  本     
111年 1月 1日及 12月 31日餘額      $ 618,191,464 
累計折舊     

111年 1月 1日餘額       36,061,169 
折舊費用       30,909,573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66,970,742 
111年 12月 31日淨額      $ 551,220,722 
     
成  本     
110年 1月 1日餘額      $ 610,262,140 
增  添       7,929,324 
110年 12月 31日餘額       618,191,464 
累計折舊     

110年 1月 1日餘額       5,085,518 
折舊費用       30,975,651 
110年 12月 31日餘額       36,061,169 
110年 12月 31日淨額      $ 582,13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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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設定抵押作為借款擔保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金額，請參

閱附註二十。  

  機器設備之折舊費用係以直線基礎按 20 年之耐用年數計提。  

 九、  租賃協議  

 (一 ) 使用權資產  

  土 地 

成  本   
111年 1月 1日及 12月 31日餘額    $ 1,896,174 
   
累計折舊   
111年 1月 1日餘額     190,416 
折舊費用     95,208 
111年 12月 31日餘額     285,624 
   
111年 12月 31日淨額    $ 1,610,550 
   
成  本   
110年 1月 1日及 12月 31日餘額    $ 1,896,174 

   
累計折舊   
110年 1月 1日餘額     95,208 
折舊費用     95,208 
110年 12月 31日餘額     190,416 
   
110年 12月 31日淨額    $ 1,705,758 
 

 (二 ) 租賃負債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流  動    $ 1,289,971    $ 1,275,866 
  非 流 動    $ 362,034    $ 382,615 
 

  租賃負債之折現率為 1.10%。  

 (三 ) 重要承租活動及條款  

  本公司承租若干土地做為建置風力發電設備及日後商轉營運之

使用。位於彰化縣之土地租賃約定每年依申報地價調整租賃給付。

於租賃期間終止時，本公司對所租賃之土地並無優惠承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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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其他租賃資訊  

  111年度  110年度 

短期租賃費用    $ -    $ 29,997 
低價值資產租賃費用    $ 15,500    $ - 
租賃之現金（流出）總額   ( $ 40,063 )   ( $ 54,560 ) 
 

  本公司選擇對符合短期租賃之建築物及符合低價值資產租賃之

若干其他設備租賃適用認列之豁免，不對該等租賃認列相關使用權

資產及租賃負債。  

 十、  借   款  

 (一 ) 短期借款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銀行抵押借款    $ 37,000,000    $ 40,000,000 
 

  銀行抵押借款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利率區間如下：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銀行抵押借款  2.51%～2.76%  1.83% 
 

 (二 ) 長期借款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銀行抵押借款：     
  自 110年 8月起，每半年

償還一次，至 121年 2

月還清 

 

  $ 252,580,000    $ 278,860,000 
  自 110年 8月起，每半年

償還一次，至 121年 2

月還清 

 

   86,500,000     95,500,000 
  自 111年 8月起，每半年

償還一次，至 121年 2

月還清 

 

   38,000,000     - 
     377,080,000     374,360,000 
減： 1年內到期部分   (  39,280,000 )   (  35,280,000 ) 
    $ 337,800,000    $ 339,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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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抵押借款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利率區間如下：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銀行抵押借款  2.81%～2.96%  2.04% 
 

  借款擔保資訊請參閱附註二十。  

十一、  其他應付款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應付工程及設備款    $ 8,287,998    $ 66,168,331 
應付人力支援服務費     832,579     413,560 
應付利息     294,015     229,286 
應付勞務費     170,000     170,000 
    $ 9,584,592    $ 66,981,177 
 

十二、  權   益  

 (一 ) 股   本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額定股數     18,000,000     18,000,000 
額定股本    $ 180,000,000    $ 180,000,000 
已發行且已收足股款之股數     17,787,000     17,787,000 
已發行股本    $ 177,870,000    $ 177,870,000 
 

  已發行之普通股每股面額為 10 元，每股享有一表決權及收取股

利之權利。  

 (二 ) 保留盈餘及股利政策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完納稅捐，

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決議分派股東紅利，並以全數分派為原

則。員工酬勞係以當年度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前之稅前淨利以不低於

0.00000001%提撥，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再就餘額計算員工酬勞。  

  法定盈餘公積應提撥至其餘額達公司實收股本總額時為止。法

定盈餘公積得用以彌補虧損。公司無虧損時，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

收股本總額 25%部分除得撥充股本外，尚得以現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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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 111 年 3 月 8 日舉行董事會，決議通過 110 年度盈餘

分配案如下：  

  盈 餘 分 配 案  每股股利（元） 

法定盈餘公積    $ 1,913,274   
現金股利     14,229,600    $ 0.8 
 

  本公司於 112 年 3 月 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如下：  

  盈 餘 分 配 案  每股股利（元） 

法定盈餘公積    $ 3,599,300   

現金股利     32,016,600    $ 1.8 

 

十三、  收   入  

  111年度  110年度 

客戶合約收入     
  售電收入    $ 92,602,058    $ 76,395,193 
 

 (一 ) 合約餘額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應收帳款－關係人    $ 43,689,424    $ 20,173,884 
 

 (二 ) 客戶合約收入之細分  

  本公司主要經營發電業務，並無其他應報導部門。  

十四、  淨   利  

 (一 ) 財務成本  

  111年度  110年度 

銀行借款之利息    $ 9,462,831    $ 8,469,701 
租賃負債之利息     18,087     18,157 
銀行手續費     2,860     1,714 
向關係人借款之利息     -     285,041 
    $ 9,483,778    $ 8,77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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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其他利益及（損失）  

  111年度  110年度 

故障停機損失   ( $ 5,776,086 )    $ - 
保險理賠收入     5,276,086     - 
   ( $ 500,000 )    $ - 
 

  本公司之電廠於 111 年 4 月 26 日發生故障停機事故，相關之機

組維修費約 5,776,086 元，估計保險理賠約 5,276,086 元，淨損失約

500,000 元，截至 111年 12 月 31 日止，應收保險理賠餘額為 5,276,086

元，帳列其他應收款項下。  

 (三 ) 折   舊  

  111年度  110年度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30,909,573    $ 30,975,651 
使用權資產     95,208     95,208 
    $ 31,004,781    $ 31,070,859 
     
折舊費用依功能別彙總     
  營業成本    $ 31,004,781    $ 31,070,859 
 

十五、  所  得  稅  

 (一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項目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當期所得稅     
  本年度產生者    $ 9,139,202    $ 4,916,717 
  未分配盈餘加徵     149,494     - 
遞延所得稅     
  本年度產生者   (  96,079 )     1,694,467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    $ 9,192,617    $ 6,611,184 
 

  會計所得與所得稅費用之調節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稅前淨利    $ 45,185,619    $ 33,055,922 
     
稅前淨利按法定稅率 

計算之所得稅    $ 9,037,123    $ 6,611,184 
稅上不可減除之費損     6,000      - 
未分配盈餘加徵     149,494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    $ 9,192,617    $ 6,61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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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所適用之稅率為 20%。  

 (二 ) 本期所得稅資產與負債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本期所得稅資產     
  應收退稅款（帳列其他 

流動資產） 

 

  $ -    $ 2,575 

     
本期所得稅負債     
  應付所得稅    $ 6,827,491    $ 4,916,717 
 

 (三 ) 遞延所得稅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變動如下：  

111 年度  

  年 初 餘 額  認列於損益 

 認列於其他 

綜 合 損 益  年 底 餘 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暫時性差異         
  應付合意終止契約費    $ 123,532   ( $ 3,921 )    $ -    $ 119,611 
  故障損失     -     100,000     -     100,000 
    $ 123,532    $ 96,079    $ -    $ 219,611 

 

110 年度  

  年 初 餘 額  認列於損益  

認列於其他

綜 合 損 益  年 底 餘 額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暫時性差異         
  應付合意終止契約費    $ -    $ 123,532    $ -    $ 123,532 
虧損扣抵     1,817,999   (  1,817,999 )     -     - 
    $ 1,817,999   ( $ 1,694,467 )    $ -    $ 123,532 

 

 (四 ) 所得稅核定情形  

  本公司截至 109 年度止之所得稅申報案件，業經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  

十六、  資本風險管理  

  本公司進行資本管理以確保能夠於繼續經營之前提下，藉由將債

務及權益餘額最適化，以使股東報酬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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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金融工具  

 (一 ) 公允價值之資訊－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本公司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帳面金額皆

趨近其公允價值。  

 (二 ) 金融工具之種類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金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註 1）    $ 75,334,276    $ 75,301,588 
金融負債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註 2）     424,262,641     481,958,835 
 

註 1：  餘額係包含現金、應收帳款－關係人、其他應收款及存出保

證金等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註 2：  餘額係包含短期借款、應付帳款－關係人、其他應付款、一

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及長期借款等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負債。  

 (三 ) 財務風險管理目的與政策  

  本公司財務風險管理目標，係為管理與營運活動相關之市場風

險（利率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為降低相關財務風險，本

公司致力於辨認、評估並規避市場之不確定性，以降低市場變動對

公司財務績效之潛在不利影響。  

 1.  市場風險  

利率風險  

  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受利率暴險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帳面金額如下：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具公允價值利率風險     
  －金融負債    $ 1,652,005    $ 1,658,481 
具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金融資產     26,168,766     54,927,704 
  －金融負債     414,080,000     414,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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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析  

  下列敏感度分析係依非衍生工具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利率暴

險而決定。對於浮動利率負債，其分析方式係假設資產負債表

日流通在外之負債金額於整年度皆流通在外。本公司內部向主

要管理階層報告利率時所使用之變動率為利率增加或減少

1%，此亦代表管理階層對利率之合理可能變動範圍之評估。  

  若市場利率增加 1%，在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之情況下，

本公司 111 及 110 年度之稅前淨利將分別減少 4,140,800 元及

4,143,600 元。  

 2.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係評估本公司因交易對方或他方未履行合約義務

所遭受之潛在影響，係以資產負債表日公平價值為正數之金融

工具為評估對象。由於本公司之交易對象及履約他方均為信用

良好之金融機構及公司組織，故預期無重大信用風險。  

 3.  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透過維持足夠銀行存款及銀行融資額度並持續監督

預計與實際現金流量，以及使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到期組合配合

達到管理流動性風險之目的。截至 111 年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

止，本公司尚未動用之銀行融資額度分別為 3,000,000 元及 0 元。 

  下表係本公司已約定還款期間之非衍生金融負債剩餘合約

到期分析，係依據本公司可能被要求還款之日期，並以金融負

債未折現之現金流量編製。  

111 年 12 月 31 日  

  短 於 1 年  2 至 3 年  4 至 5 年  5 年 以 上  合 計 

短期借款    $ 37,000,000    $ -    $ -    $ -    $ 37,000,000 
無附息負債     10,182,641     -     -     -     10,182,641 
租賃負債     1,293,953     49,126     49,126     294,756     1,686,961 
長期借款     39,280,000     78,560,000     78,560,000     180,680,000     377,080,000 
    $ 87,756,594    $ 78,609,126    $ 78,609,126    $ 180,974,756    $ 425,94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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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2 月 31 日  

  短 於 1 年  2 至 3 年  4 至 5 年  5 年 以 上  合 計 

短期借款    $ 40,000,000    $ -    $ -    $ -    $ 40,000,000 
無附息負債     67,598,835     -     -     -     67,598,835 
租賃負債     1,293,953     49,126     49,126     319,319     1,711,524 
長期借款     35,280,000     70,560,000     70,560,000     197,960,000     374,360,000 
    $ 144,172,788    $ 70,609,126    $ 70,609,126    $ 198,279,319    $ 483,670,359 

 

十八、  關係人交易  

  本公司之母公司為星能股份有限公司（星能公司），其於 111 及 110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普通股之比例均為 100%。本公司之最終母公

司及最終控制者為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汽電）。  

  除其他附註已揭露者外，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如下：  

 (一 )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台  電  對最終母公司具重大影響之投資者 

台灣汽電  最終母公司 

星能公司  母 公 司 

台汽電綠能  兄弟公司 

 

 (二 ) 營業交易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類 別 ／ 名 稱  111年度  110年度 

銷貨收入  對最終母公司具重大 

影響之投資者 

    

    台  電    $ 2,010,014    $ 56,456,519 

  兄弟公司     

    台汽電綠能     90,592,044     19,938,674 

      $ 92,602,058    $ 76,395,193 
       
營業成本－變動 

間接費 

 對最終母公司具重大 

影響之投資者 

    

    台  電    $ 708,322    $ - 

       
營業費用－其他  最終母公司     

 委託服務費    台灣汽電    $ 41,576    $ 71,597 

  母 公 司     

    星能公司     3,541,878     1,323,222 

      $ 3,583,454    $ 1,394,819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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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類 別 ／ 名 稱  111年度  110年度 

營業費用－業務開

發費 

 對最終母公司具重大影

響之投資者 

    

    台  電    $ 17,300    $ - 

       
其他損失  母 公 司     

    星能公司    $ 5,776,086    $ - 

 

  本公司與關係人交易之條件係依照合約個別議定。  

 (三 ) 應收關係人款項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類 別 ／ 名 稱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應收帳款－關係人  兄弟公司     

    台汽電綠能    $ 43,689,424    $ 20,173,884 

 

  流通在外之應收關係人款項未收取保證。111 年及 110 年度應收

關係人款項並未提列備抵損失。  

 (四 ) 應付關係人款項（不含向關係人之借款）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類 別 ／ 名 稱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應付帳款－關係人  對母公司具重大影響之

投資者 

    

    台  電    $ 598,049    $ 617,658 

       
其他應付款  最終母公司     

    台灣汽電    $ -    $ 6,758  
 母 公 司     

    星能公司     9,120,577     66,575,133 

      $ 9,120,577    $ 66,581,891 
 

  如附註一所述，本公司與台電合意終止電能購售契約並與台汽

電綠能簽訂電能轉供契約，嗣後本公司於電能實際轉供期間，應按

實際轉供度數計算應支付予台電之終止契約費用，帳列應付帳款－

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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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向關係人借款  

  本公司於 110 年 8 月向母公司借款 68,000,000 元，本金及利息

已於 110 年 10 月償還。  

帳 列 項 目  關 係 人 類 別 ／ 名 稱  111年度  110年度 

利息費用  母 公 司     

    星能公司    $ -    $ 285,041 

 

  本公司向母公司借款之年利率為 1.80%，為無擔保借款。  

 (六 ) 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取 得 價 款 

關 係 人 類 別 ／ 名 稱  111年度  110年度 

母 公 司     
  星能公司    $ -    $ 7,848,372 
 

十九、  部分現金交易  

  本公司於 111 及 110 年度進行以下部分現金交易之投資活動：  

  111年度  110年度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    $ 7,929,324 
應付工程及設備款淨變動     58,275,000     10,381,111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支付 

現金數    $ 58,275,000    $ 18,310,435 
 

二十、  抵押之資產  

  下列資產業已抵押作為借款之擔保品：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機器設備－淨額    $ 551,220,722    $ 582,130,295 
 

 




